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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问询函》

的独立意见 

 

作为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收到公司转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于近日下发的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

询函〔2023〕第 1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你公司现金收购 70%股权时，标的公司评估值为 33,000 万元，评估增值率

767.20%；本次重组标的公司评估值为 55,000 万元，评估增值率 645.81%，评估

值较前次现金收购增长 67%，且交易对手方未作出业绩补偿承诺。2021 年 12月

20 日，我所就你公司收购标的公司 70%股权相关事宜发出关注函，要求你公司

补充说明收益法评估下预测期相关数据的测算过程及依据。 

重组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锂云母的销售，该产品与

下游碳酸锂等锂电基础原料价格紧密相关。截至重组报告书公告日，电池级碳

酸锂价格从 2022 年 11 月近 60 万元/吨跌至 20 万元/吨左右，锂云母价格也随

之从 14,000 元/吨跌至约 5,000 元/吨。历史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2 年，锂

云母销售单价分别为 840.31 元/吨、1,911.66 元/吨、9,140.35 元/吨；标的公

司毛利率分别为 27.74%、25.77%、64.89%。你公司基于收益法评估，预测未来

年度锂云母销售单价为 3800 元/吨（不含税），并称已考虑其价格下跌趋势，同

时预测标的公司毛利率约 50%。 

请你公司： 

（1）结合两次收购的背景及动机、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供需变化及价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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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趋势、锂电板块业务竞争格局、可比交易案例等，说明在锂云母及相关下游

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且下跌幅度较大的情况下，标的公司估值仍大幅增长的原因

及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论证你公司收购标的公司余下 30%股权的必要性，是否符

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 1号》中关于收购少数股权的规定； 

（2）结合第（1）问的回复，对比说明两次收购评估得出的预测期收入、

成本费用及折现率等数据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3）补充披露锂云母预测年度销售单价的具体测算过程；结合锂云母销

售单价的历史数据，说明评估过程中关于锂云母价格下跌幅度及趋势的考虑是

否充分、审慎； 

（4）结合标的公司毛利率历史数据，说明收益法下对毛利率的预测是否

审慎、合理，是否存在高估收入、低估成本以抬高估值的情形； 

（5）说明在锂云母价格大幅波动的背景下，本次高溢价收购未设置业绩

补偿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 

（6）在前述问题回复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经核查，我们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系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领辉科技的少数股东权益，收购完成后

上市公司持有领辉科技 100%股权，领辉科技锂云母选矿业务作为上游锂资源行

业的重要环节，在上游采矿和下游基础锂电原料生产环节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

用。在上市公司锂资源业务布局中具有显著协同效应，通过本次交易完成整体收

购，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本次收购领辉科技

30%股权具有必要性。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拥有具体的主营业务和相应的持续经

营能力，不存在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投资收益的情况。符合《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 1 号》中关于收购少数股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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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次收购时评估预测收入高于本次收购时评估预测收入，主要是由于评

估基准日不同，标的公司所处的行业市场情况不同、产品结构不同等因素导致，

两次收购评估的预测期收入、成本费用及折现率等数据变化合理； 

3、本次评估锂云母销售单价综合考虑行业供需、下游直接应用产品碳酸锂、

标的公司历史锂云母价格、当前锂云母价格等因素后确定。本次评估对锂云母销

售单价的预测已经充分考虑相关历史数据，并考虑跌幅及趋势影响； 

4、预测年度领辉科技毛利率较高符合行业实际情况，与公司自身历史经营

相符且与自身代加工业务模式相关，本次评估对毛利率的预测具备审慎性、合理

性，不存在高估收入、低估成本以抬高估值的情形； 

5、本次收购领辉科技 30%股权属于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

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资产且未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可以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是否采取业绩补偿。评估报

告已审慎考虑了锂云母价格波动的影响，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标的资产未来生产

经营将主要满足上市公司产业链布局总体安排，深化上下游协同效应，少数股东

难以按自身利益最大化经营管理标的公司并对其未来业绩作出保证。结合锂云母

长期市场情况、上市公司锂资源产业链深化布局需求及相关规定，经友好协商，

本次未设置业绩补偿，未设置业绩补偿承诺具有合理性； 

6、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情形。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漆韦华  李佳 

                                             2023 年 5 月 19 日 

 

 

 


